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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

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主管會議 紀錄 

時間：111年9月27日(星期二)中午12:30 

地點：管理學院CM213會議室 

主席：黃院長怡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唐于甯 

出席人員：陳灯能副院長、羅凱安所長、呂素蓮主任、吳庭育主任、何正斌主任、 

蔡展維主任、鄭秋桂主任、汪仲仁主任、謝維合主任。 

主席報告： 

一、本院於今年6月進行AACSB初始認證線上訪視時，委員提及本院AoL評測課程過

多以及評測方法之收集數據問題，因此配合委員的建議，擬簡化AoL評測課程，

請各主管與一位系上熟知AoL的老師參與10/12(星期三)AoL說明會，屆時會親自

向各位主管與老師公布AoL未來的更改方向。 

(10/12為校招生檢討會議，擬擇日辦理AoL說明會。) 

二、為提升本院國際化，請各系所未來辦理新聘教師遴選時，請新進教師配合至少

一門課程以全英語授課。 

壹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院長室 

案由：本校管理學院學位論文撰寫注意事項英文版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院 110 年 10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本院業於 111 年 8 月 17 日電郵通知各系所主管：「檢送管理學院學位論文撰

寫注意事項之英文版是否需修改?」，經彙整後，修改如 M1-1~M1-15。 

三、 檢送本校管理學院學位論文撰寫注意事項英文版(M1-1~M1-15)、中文版

(M1-16~M1-26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※提案二為審查「推薦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」，請陳灯能副院長、汪仲仁主任迴避不參與審議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院長室 

案由：推薦管理學院 111 年度各系所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研發處 111 年 9 月 8 日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作業 111 年度第

二次獎勵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(M2-1~M2-4)。 

二、 科技部業於 111 年 7 月 27 日更名為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」（簡稱國科

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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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院今年度可推薦正取 6 位名額(含第一級 2 位、第二級 4 位)、候補 N 位名

額(列出推薦順序)，候補人員推薦標準由獎勵審查委員會審議訂定之，如說

明一會議紀錄第 4 頁所示，候補人選推薦遞補之依據將依下列績效進行認

定： 

「1.近 5 年獲科技部/國科會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件數。 

            2.近 5 年獲科技部/國科會計畫補助總額(只統計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 

畫)。」。 

三、本(111)年度推薦之計算標準以 110 年 10 月 5 日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

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之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執行科技部補助研

究獎勵作業要點」為準。 

四、符合 110 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及具備申請資格名單如下(共 21 位)： 

(一)資管系：龔旭陽老師、蔡正發老師、蔡玉娟老師、劉寧漢老師、 

陳灯能老師、賴佳瑜老師。 

(二)工管系：王貳瑞老師、劉正祥老師、蘇泰盛老師、黃怡詔老師。 

(三)企管系：林鉦棽老師、賴鳳儀老師、陳佳誼老師、趙雨潔老師、 

薛招治老師、陳先郡老師。 

(四)餐旅系：黃靖淑老師、賴佩均老師、汪仲仁老師。 

(五)農企系：鍾秋悅老師。 

(六)財金學程：潘璟靜老師。  

五、不申請名單如下(共 9 位)： 

資管系蔡玉娟老師、工管系黃怡詔老師、企管系賴鳳儀老師、 

企管系陳佳誼老師、企管系趙雨潔老師、企管系薛招治老師、 

餐旅系黃靖淑老師、餐旅系賴佩均老師、財金學程潘璟靜老師。 

六、110 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但未符合本校「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要點」 

   第三點第一項第 3 款「通過本校教師評鑑」規定者：資管系吳庭育老師、 

   農企系黃朝欽老師、景憩所廖曼利老師。 

七、依本校「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」第三點第三項第一款： 

各學院依推薦人數五人以上應提供一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，推薦

人數十人以上應提供二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，以此類推。 

八、檢附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」(M2-5~M2-6)、

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」

(M2-7~M2-9)、110 年度管理學院教師執行科技部計畫清單(M2-10)、符合本

次申請資格且有意願申請者(12 位)績效計分排序(如附件一)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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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正取」推薦順序： 

第一級(2 人)：資管系劉寧漢教授、工管系王貳瑞特聘教授。 

第二級(4 人)：資管系龔旭陽特聘教授、餐旅系汪仲仁副教授、 

             企管系林鉦棽特聘教授、資管系蔡正發教授。 

二、「候補」推薦順序： 

候補 1：資管系陳灯能教授、候補 2：資管系賴佳瑜助理教授、 

候補 3：工管系蘇泰盛教授、候補 4：工管系劉正祥教授。 

 

肆、意見交流： 

    為鼓勵學生修習全英文課程，修完課者，請各系所製發全英文課程研習證明。 

 

伍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 時 10 分。 


